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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相关

规定，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本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81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536,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57.7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54,292,56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 87,939,940.1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6,352,619.88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E10501 号《验

资报告》。 

2、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79 号）核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 84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840,0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84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7,407,576.47 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32,592,423.53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发行可

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10564 号《验资报告》。 



（二）2023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514,597,908.08 元，全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人民币 437,980,226.19 元

（包括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人

民币 0.00 元。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954,292,560.00 

减：发行费用 87,939,940.12 

募集资金净额  866,352,619.88 

加：银行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86,236,582.67 

减：银行手续费 11,068.28 

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514,597,908.08 

其中：前期投入置换 35,803,212.47 

减：募集资金转为流动资金金额 437,980,226.19 

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0.00 

2、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298,768,542.40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人民币 556,497,937.29 元（包括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840,000,000.00 

减：发行费用 7,407,576.47 

募集资金净额  832,592,423.53 

加：银行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22,685,494.90 

减：银行手续费 11,438.74 

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298,768,542.40 

其中：前期投入置换 0.00 

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556,497,937.29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0.00 元。具体

存放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存款类型 金额（元） 备注 

1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中北路支行 
127907818710606 - - 已注销 

2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光谷分行营业部 
005041988829999 - - 已注销 

3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

部 

631046755 - - 已注销 

4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光谷分行营业部 
005041988800776 - - 已注销 

5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未来城支行 
127907818710333 - - 已注销 

6 

帝尔激光科

技（无锡）有

限公司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光谷分行营业部 
005041000487339 - - 已注销 

7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汉阳支行 
416190100100118353 - - 已注销 

8 

帝尔激光科

技（无锡）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汉阳支行 
416190100100123686 - - 已注销 

合计 -   

2、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

户余额为 556,497,937.29 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存款类型 金额（元） 备注 

1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武昌支行 8111501013300862750 
活期存款及大

额定期存单 
305,876,442.43   

2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武昌支行 8111501011800870961 活期存款 32,334,230.78  

3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未来城支行 127907818710302 
活期存款及大

额定期存单 
218,287,224.75  



4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

汉片区分行 

561280781276 活期存款 39.33  

合计 556,497,937.29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了规范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

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路支行、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谷分行营业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营业部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及专

户存储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路支行、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营业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分别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帝尔激光精密激光设备生产项目”、“帝尔激光研发及测

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帝尔激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尔无

锡”），公司和帝尔无锡于 2019 年 6 月 5 日与保荐机构长江保荐及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谷分行营业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8日与长江保荐及专户存储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按照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涉及每一笔

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按流转程序逐级审批，经公司有关负责

人签字批准后，由出纳予以付款。 

2、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公司在中信银行武昌支行、招商银行未来城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



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与长江保荐及专户存储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与长江保荐及专户存储银行招商银行未来城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并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调减可转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新型显示行业激光技术及设备应用研发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额，用于实

施新项目“帝尔激光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

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公司将原用于“新型显示行业激光技术及设

备应用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127907818710302）

调整用于“帝尔激光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公司会同保荐机构长

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于 2024 年 1 月 8 日重新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按照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涉及每一笔

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按流转程序逐级审批，经公司有关负责

人签字批准后，由出纳予以付款。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3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实际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514,597,908.08 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2、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实际使用 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人民币 298,768,542.40 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于前期利用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9 年 6 月 4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金额为 35,803,212.47 元。2019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

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 

2019 年 6 月 19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5,803,212.47 元。 

2、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在 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不存在已于前期

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

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帝尔激光生产基地项目”、“帝尔激光研发

基地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基本使用完毕，为

合理配置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公司决定将上述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同时注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2022 年 9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关于注销部分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

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了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9 年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帝尔激光精密激光设备生产项目”、“帝尔激光研发

及测试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合理配置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成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决定将上述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注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7日、2023年6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关于注销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注销后，该账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也随之终止。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结项

后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未使用的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余额为 0.00 元，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全部注销。 

2、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剩余尚未使用的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及利息总额为556,497,937.29元，存放于中信银行武昌支行和招商银行未来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及购买现金管理产品

等。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对可转债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进度进行调整，项目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完成时间 调整后完成时间 

1 
高效太阳能电池激光印刷技术应用研

发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 
新型显示行业激光技术及设备应用研

发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如下： 

（1）“高效太阳能电池激光印刷技术应用研发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高效太阳能电池激光印刷技术应用研发项目是对行业前端技术的研究，研发难度较大。

近年来光伏行业发展较快，光伏行业面临行业技术迭代较快、市场需求多变的周期性压力，

公司需根据下游市场及客户需求的变化对产品进行适应性迭代更新。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

步实施，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经审慎研究，对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进行延期，并根据延期后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适度调整募投项目具体资

金投入进度情况。 

（2）“新型显示行业激光技术及设备应用研发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全球显示产业正加速发展，我国逐步取得新型显示关键技术的突破，但受外部形势、全

产业链布局、显示产业的更新与转型等影响，为了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公司综合考虑，

并经审慎研究，对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并根据延期后上述募

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适度调整募投项目具体资金投入进度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并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公司调减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新型显示行业激光技术及设备应用研发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额，用于实施新项

目“帝尔激光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2024

年 1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

金用途的公告》、《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2024-002、2024-003）。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尚未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存放、

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 1：《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附表 1：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6,352,619.88 
本报告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164,295.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514,597,908.0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投入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帝尔激光生产基地项目 否 
187,750,000.00 187,750,000.00 0.00 90,380,229.56 

48.14  2022 年 5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帝尔激光研发基地项目 否 
99,750,000.00 99,750,000.00 0.00 43,846,350.03 43.96  2022 年 5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帝尔激光精密激光设备生产

项目 

否 

250,562,600.00 250,562,600.00 783,415.00 119,154,926.89 47.55 202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帝尔激光研发及测试项目 否 
128,290,000.00 128,290,000.00 380,880.00 56,081,654.21 43.71  202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200,000,019.88 200,000,019.88 0.00 205,134,747.39 102.57  2021 年 5 月 16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66,352,619.88 866,352,619.88 1,164,295.00 514,597,908.08      

合计  866,352,619.88 866,352,619.88 1,164,295.00 514,597,908.0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公司已用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35,803,212.47 元。上述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 ZE10634 号《武汉

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2019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5,803,212.47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帝尔激光生产基地项目”、“帝尔激光研发基地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产生结余金额 195,225,200.03 元（包含尚未支付的合同余

款、质保金和扣除手续费的利息收入等）。 

“帝尔激光精密激光设备生产项目”和“帝尔激光研发及测试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产生结余金额 247,278,539.19 元（包含尚未支付的合同余款、质保金和扣

除手续费的利息收入等）。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 

1.由于募投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质量和进度的前提下，本着专款专用、合理、有效及节俭的原则谨慎使用募

集资金，严格把控采购环节和付款进度，通过市场调研、商务谈判、询价比价、集中采购等方式合理降低成本费用，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节约了项目资金、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2.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利息收入。 

3.募投项目存在尚未支付的合同余款和质保金等。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实际投入进度大于 100%系该项目部分投入资金为闲置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与存款利息收入所致。   

  



 

 

附表 2： 

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832,592,423.53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9,741,836.6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298,768,542.4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高效太阳能电池激光印刷技

术应用研发项目 
否 330,932,000.00 330,932,000.00 7,126,599.97   37,432,818.00 11.31 2025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型显示行业激光技术及设

备应用研发项目 
否 260,460,000.00 260,460,000.00 2,615,236.72   15,200,369.85 5.84 2025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241,200,423.53 241,200,423.53 0 246,135,354.55 102.05 2023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32,592,423.53 832,592,423.53 9,741,836.69 298,768,542.40  

    

合计  
832,592,423.53 832,592,423.53 9,741,836.69   298,768,542.4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将“高效太阳能电池

激光印刷技术应用研发项目”与“新型显示行业激光技术及设备应用研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后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延期的主要原因如下： 

1、“高效太阳能电池激光印刷技术应用研发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高效太阳能电池激光印刷技术应用研发项目是对行业前端技术的研究，研发难度较大。近年来光伏行业发展较快，光伏行业面临行业技术迭代较快、市场需求多变的周期性压

力，公司需根据下游市场及客户需求的变化对产品进行适应性迭代更新。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经审慎研究，对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并根据延期后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适度调整募投项目具体资金投入进度情况。 

2、“新型显示行业激光技术及设备应用研发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全球显示产业正加速发展，我国逐步取得新型显示关键技术的突破，但受外部形势、全产业链布局、显示产业的更新与转型等影响，为了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公司综合考

虑，并经审慎研究，对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并根据延期后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适度调整募投项目具体资金投入进度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用途

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公司调减可转债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新型显示行业激光技术及设备应用研发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额，用于实施新项目“帝尔激光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2024 年 1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2024-002、2024-00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及购买现金管理产品。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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